2009年終義工服務記錄截算填報須知
背景
所有已登記的義工運動參與機構，有義務於每年年初向「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申報上年度的義工服務資料，以便督導委員會掌握最新義工服務統計數字，協助制訂相關推廣義工服務的政策及安排嘉許傑出表現的義工，包括印製義工嘉許狀及評選各義工獎項。

1.  計算年度
年終服務記錄截算是指申報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機構的義工服務時數及相關資料。 新登記的機構可追溯同一年度在正式登記前的服務資料，但不可超越該登記年份。
2.
遞交規則
(a) 年終義工服務資料須於申報年度翌年1月31日前遞交。 每一個參與機構只須遞交一份完整服務資料(包括：正確及完整填寫的附件1A、附件2A、附件2B(只適用於工商機構)、附件3A至附件8(如適用)與夾附邀請信內的《確認及更新機構資料便條》) 。 機構將可於2010年4月底前領取有關嘉許狀，以委員會最後通知作準。
(b) 機構如未能依時填報，必須事先申請。 逾期遞交表格，相關之推薦申請將不獲接受。 2009年度的義工嘉許狀，將於2010年4月30日完全停止接受推薦，並於2010年7月31日停止簽發及更正。 如推薦機構提供的資料不完整，將會影響領取嘉許狀的日期。
(c) 若機構轄下有多個服務單位，機構負責人需統籌轄下單位的服務記錄，並整合一份服務記錄申報表格交回秘書處。 機構可按情況以書面提出延遲遞交，但相關嘉許狀將會延遲派發。
(d) 工商機構義工隊必須填寫附件2B，否則將不能參與『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的評審。
(e) 家庭義工需使用《家庭義工服務記錄冊》記錄家庭義工服務時數。 機構如提名家庭義工申領嘉許狀，必須於附件7內為每個提名家庭填報家庭義工服務記錄冊的編號作參考，否則相關提名將不獲受理。 如欲索取家庭義工服務記錄冊，請填妥相關表格傳真至秘書處作進一步的安排。
(f) 機構如在截止遞交日期前遞交多於一份的申報表格，秘書處將要求機構重新確認或提交，以確定資料準確無誤，並無重覆。 因此，相關嘉許狀的簽發工作會有所延誤，機構將不能於2010年4月底獲發獎狀。 
(g) 為達致完善溝通及避免誤會，機構若需要更新已遞交的資料，只需在新的申報表格內填寫需要修訂或增補的資料，並在每份表格頁首處清楚註明為『增補』或『修訂』及更新日期，切勿重新遞交整份申報表格。 
(h) 申領義工服務嘉許狀的義工姓名資料，須以電腦檔案形式遞交，以便直接讀取印製嘉許狀。 如機構遞交舊格式的申報表格或其他格式的服務記錄資料，秘書處會要求機構重新遞交，機構需自行承擔有關延誤所引起的問題。
(i) 秘書處會按機構提交的資料而編印的嘉許狀。 除特殊情況外，秘書處不會接受任何更改或修訂，故請確保所提交之資料的準確性，並向被提名的義工解釋嘉許狀不能更改的規定。
(j) 秘書處將保留權利拒絕簽發嘉許狀給予未能遵守相關規定的機構或個別義工。

3.  遞交辦法

機構於核實完整的EXCEL電腦檔案表格後，請電郵致專用的電子郵箱: covs2@swd.gov.hk或以電腦磁碟形式寄往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統籌課(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2樓2205室)，並請自行備份，秘書處將不會發還所有提交的資料。
4.  核對已遞交申報表格
秘書處於收到 貴機構之申報表格後3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方式確認已收到有關遞交，並會定時於義工運動網 www.volunteering-hk.org 更新已提交服務記錄的機構名單及遞交情況 (通常於收到文件的7個工作天內上載)。 敬請聯絡人自行瀏覽義工運動網，核實秘書處是否已收到有關文件。 如未有收到相關電子郵件的確認或貴 機構的遞交情況未有網上公佈，可致電秘書處查詢 (電話：2234 0100 或傳真：2572 5060)。 秘書處將不會以其他方式作個別通知有關文件是否收妥，敬請見諒。

5.  填寫年度義工服務資料申報表格
整份申報表格是一個EXCEL電腦檔案，可於義工運動網 www.volunteering-hk.org下載使用。 表格共有下列17頁工作表 :

	工作頁
名稱
	標題
	內容

	附件1A
	2009年《義工服務記錄》總覽
	機構登記義工之服務統計資料



	附件1B
	2009年機構發放《義工服務記錄冊》記錄總覽 

(可於2010年3月31日前交回)


	機構簽發《義工服務記錄冊》記錄統計資料

	附件1C
	2009年機構發放《義工服務記錄冊》及《家庭義工服務記錄冊》記錄表格 (可於2010年3月31日前交回)


	機構之發放《義工服務記錄冊》及《家庭義工服務記錄冊》的記錄及登記義工資料

	附件2A
	2009年推薦義工服務嘉許獎狀總覽
	機構推薦義工領取嘉許狀之統計資料及提名角逐最高服務時數獎項

	附件2B
	工商機構專用: Highest Service Hours Award (Private Organizations) (English only)


	工商機構專用參與最高服務時數獎(私人團體)

	附件3A
	2009年《義工服務嘉許金狀》(個人)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金狀人士的資料

	附件3B
	2009年《義工服務嘉許銀狀》(個人)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銀狀人士的資料

	附件3C
	2009年《義工服務嘉許銅狀》(個人)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義工服務嘉許銅狀人士的資料

	附件4
	2009年 義工小組《義工服務嘉許狀》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義工小組的義工服務嘉許金/銀/銅狀資料

	附件5A
	2009年《長期服務嘉許狀》(5年)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5年長期服務嘉許狀資料

	附件5B
	2009年《長期服務嘉許狀》(10年)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10年長期服務嘉許狀資料

	附件5C
	2009年《長期服務嘉許狀》(15年)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15年長期服務嘉許狀資料

	附件5D
	2009年《長期服務嘉許狀》(20/30/40/50年)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個人20/30/40/50年長期服務嘉許狀資料

	附件6
	2009年 機構/團體《義工服務嘉許狀》申請表格
	推薦領取機構/團體的義工服務嘉許金/銀/銅狀(包含服務時數)資料

	附件7
	2009年 家庭義工《義工服務嘉許狀》推薦表格

	推薦領取家庭義工服務嘉許金/銀/銅狀資料

	附件8
	2009年《長期服務嘉許狀》(20年以上) 推薦表格 (供推薦20/30/40/50年長期服務嘉許狀)


	推薦領取個人20/30/40/50年長期服務嘉許狀的義工服務詳細資料


備註：
1.  填寫細則已詳列於相關的工作表內，敬請留意參閱
2.  2009年《最高服務時數》表格(組別: 家庭/ 兒童及青少年/ 婦女/ 男士/ 長者/ 復康*)將同時上載於www.volunteering-hk.org/report09.html，以便各參與機構有需要時下載使用。
6.   獲發嘉許狀
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完整服務記錄資料的機構，將於2010年4月底前獲發相關的嘉許狀。 機構會獲通知到督導委員會秘書處領取。 所有嘉許狀須於2010年7月底停止簽發，並在2010年8月底前領取，逾期未領取的嘉許狀將會被銷毀，將不會獲補發，敬請留意。
7.  隨機抽查核對義工服務記錄
秘書處抱持著信賴的態度處理『義工運動參與機構』的推薦，故此機構在推薦時無需提交個別義工的服務記錄証明。 但為確保有關嘉許制度的可靠性及一致性，秘書處會隨機邀請機構提交申領嘉許狀的義工服務記錄資料，如；義工服務記錄冊副本或相關服務記錄副本，以作核實用途。 敬請機構合作參與有關安排及自行保存2009年度的義工服務記錄至2010年12月31日為止。
社會福利署
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秘書處

2009年11月15日
